个人股份转让协议书

转让方（个人甲方）：			身份证号码：		
受让方（个人乙方）：			身份证号码：
甲方将所持目标公司      %的股权转让给乙方，乙方同意受让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，双方本着平等自愿、协商一致的原则，就股权转让事宜订立如下协议：
一、转让标的与价款
甲方同意将其合法持有的目标公司    %股权（对应出资额为        
元整，￥        元，以下简称“标的股权”）转让给乙方，乙方同意以货币资金形式按本合同约定价格受让该等股权。双方确认，标的股权转让总价款为人民币        元整（￥        元）。
[bookmark: _GoBack]二、支付期限
乙方应在本合同生效之日起    年    月    日前，将上述股权转让价款一次性足额支付至甲方指定账户。
三、交割安排
双方确定，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    日内为交割期。交割期内，甲乙双方应密切配合，依法办理完毕标的股权变更至乙方名下的工商登记等全部手续。
四、甲方陈述与保证
甲方保证其对拟转让的标的股权享有合法、完整、无争议的所有权，且该股权未设定任何质押、查封或其他形式的权利负担，也不存在任何第三人主张权利或涉及诉讼、仲裁等争议情形。如因违反前述保证引发任何纠纷或造成乙方损失，甲方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及经济损失。
五、合同份数与效力
本合同一式    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    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

转让方（甲方）：
受让方（乙方）：
年  月  日
